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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訴字第 290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12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訴字第290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怡賢

選任辯護人　　江仁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

年度訴字第561號，中華民國100年8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2451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吳怡賢前為民國（下同）69年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分類職位

    公務人員第二職等考試錄取之人員，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

    70年12月8日以（70）局貳字第34200號函分發實習後，經臺

    北市政府於70年12月31日以府人二字第60665號令核定為臺

    北市政府環境清潔處（後更名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

    稱臺北市環保局）區清潔隊書記，職等及職系分別為二職等

    、一般行政管理，自74年9月1日起至100年7月16日退休止，

    均擔任臺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辦事員，並於97年12月至99

    年7月間，負責辦理該隊員工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

    請業務，係依據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其於擔任該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

    費申請業務期間，有權限於其職務上使用之電腦輸入機關代

    號、密碼及帳號，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由交通部

    觀光局委託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建置），依臺北市環保局水

    肥處理隊員工在臺北市○○○區○○路之差勤管理系統線上

    申請之國民旅遊卡休假日，在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公

    務人員休假維護）新增登錄員工休假日，嗣吳怡賢再於登錄

    後約1個星期之不等時間，以相同方式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

    系統網站，將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顯示該員工於休假期間持

    國民旅遊卡至國民旅遊特約商店消費之所有交易明細（區分

    為合格交易與不合格交易）中符合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合

    格交易資料（包含交易日期、交易類別、交易特店行業別、

    消費特店名稱、消費地點及消費金額等）即「臺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0000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

    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印出後，送交申請國民旅遊卡休假之

    臺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員工確認無誤，再於每月5日及20

    日前（每月2次），將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之

    申請表、補助費清冊及補助費劃帳名冊，送請臺北市環保局

    人事室負責該局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業務之林愛

    進行彙整及審核，嗣經該局會計室承辦人員審核及開立付款

    憑單、通知出納室承辦人員辦理撥款，出納室再將員工撥款

    金額總表交予會計室核對確認無誤後，出納室承辦人員即將

    強制休假補助費透過臺北市環保局薪資系統撥付至申請國民

    旅遊卡休假員工之個人帳戶。吳怡賢自國民旅遊卡制度實施

    後，即負責臺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員工國民旅遊卡強制休

    假補助費申請業務，自對上揭公務人員申請國民旅遊卡強制

    休假補助流程已相當嫺熟，知悉申領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

    助費，依法須於休假期間刷卡消費始得請領。詎其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而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無故變

    更公務電腦電磁紀錄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先

    分別於附表「交易日期/消費內容與金額」欄所示之日期，

    刷卡消費如前開欄位內所示之金額後，在其位於新北市○○

    區○○路○○號之辦公室內，利用辦理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強

    制休假補助費申請業務，有權限於職務上使用之電腦輸入機

    關代號、密碼及帳號後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之機會

    ，分別於如附表「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登錄休假日期

    」欄所示之日期，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後，以單獨

    （附表編號1、2、4）或接續（附表編號3、5）方式將其自

    身如附表所示未請休假之「交易日期」，在該系統之公務人

    員休假維護項下點按「新增休假」欄位以新增休假日，以此

    方式登載不實之事項於職務上所掌之準公文書，再於如附表

    「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變更電磁紀錄日期」欄所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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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以單獨（附表編號1、2、4）或接續（附表編號3、5

    ）方式將經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原檢核為不合格交易之消費

    ，以人工審核認可補登點按補登欄位，將不合格交易勾選為

    合格交易，以此不實之事項，無故變更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

    網站內原屬正確之電磁紀錄，使前開持國民旅遊卡消費之不

    合格交易變更成符合申請國民旅遊強制補助之合格交易，嗣

    吳怡賢再於如附表「列印『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

    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

    表』日期」欄所載之日期，以前開同一方式進入國民旅遊卡

    檢核系統網站列印內容不實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

    00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

    申請表」，並將上開不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消

    費資訊之不實事項，登載在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臺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0I）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

    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清冊」、「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

    助費劃帳名冊」上後，並在前開申請表、清冊及名冊蓋用其

    私章及職章而完成前開職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製作，再先後

    向設於臺北市○○區市○路○號7樓之臺北市環保局人事室負

    責該局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業務之林愛及該局會

    計室與出納承辦人員（均不知情）提出而行使該等登載不實

    之公文書，致臺北市環保局人事室、會計室及出納室承辦人

    員陷於錯誤，誤認吳怡賢所申請者均為依法申請國民旅遊卡

    強制休假期間持卡消費並經國民旅遊卡檢核為合格交易之消

    費，而於如附表「撥款日期」欄所載之日期，將如附表「核

    發金額」欄所示之國民旅遊卡補助費匯入吳怡賢之臺北富邦

    銀行雙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吳怡賢以此方式共

    詐領5次共9筆（起訴書誤載為8筆）合計新臺幣（下同）1萬

    9233元之強制休假補助費（就吳怡賢先後登錄不實休假日期

    、於該等不實休假日期所持卡消費共9筆之交易日期及消費

    內容與金額、前後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5次行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公文書之日期、分別詐得共計5筆之強制休假補助

    費及金額，均詳如附表所載），足以生損害於臺北市環保局

    人事單位對吳怡賢強制休假日之審核、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對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之管理、臺北市環保局會計及出納單

    位對核發予吳怡賢強制休假旅遊補助費紀錄之正確性。嗣因

    吳怡賢實際請休假紀錄與其請領強制休假旅遊補助日期不符

    遭發覺，吳怡賢即坦承上情，並於99年8月19日自動繳交其

    因前開犯罪所得1萬9233元，再於同年9月15日向法務部調查

    局臺北市調查處（下稱臺北市調查處）自首並接受法院之裁

    判。

二、案經臺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此即學理上所稱「傳聞證據排除法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

    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

    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

    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鑒於採

    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重要理由之一，係因傳聞證據未經當事

    人之反詰問予以覈實，若當事人願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

    問時，原則上即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而揆諸我國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立法理由，除參照前述傳聞證據排

    除法則之基本法理外，亦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26條之立

    法例，查日本刑事審判實務之運作，有關檢察官及被告均同

    意作為證據之傳聞書面材料或陳述，可直接援引該國刑事訴

    訟法第326條作為傳聞例外之法律依據，僅在檢察官與被告

    或其辯護人不同意之情況下，乃須根據其他傳聞例外規定，

    俾以斟酌該等傳聞書面材料或陳述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在當

    事人間無爭執之案件中，傳聞證據基本上均可依據前引規定

    提出於法院使用。據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適用

    應可作同上之解釋。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就本件判決所

    引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已於本院表明均同意有

    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0頁至第41頁），而本院審酌上揭傳聞

    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根

    據上開規定及說明，作為本件判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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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是否屬於傳聞之例外，無庸先行考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

    規定，得逕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作為證據。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吳怡賢為69年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第二職等考試錄取之人員，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70

    年12月8日以（70）局貳字第34200號函分發實習後，經臺北

    市政府於70年12月31日以府人二字第60665號令核定為臺北

    市環保局區清潔隊書記，職等及職系分別為二職等、一般行

    政管理，自74年9月1日起至100年7月16日退休止，均擔任臺

    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辦事員，此有個人銓審明細資料、臺

    北市環保局令、臺北市政府70年12月31日70府人二字第6066

    5號令、臺北市環保局100年7月11日北市環人字第100346718

    00號函（偵查卷第64頁至第68頁、第98頁至第109頁、第110

    頁、原審卷第46頁）。且被告坦承：伊是環保局水肥隊的辦

    事員，自97年12月至99年7月間負責水肥隊員工請領公務人

    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業務等語（臺北市調查處卷第1頁、偵查

    卷第8頁），堪認被告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之公務員。

二、又被告先於附表「交易日期/消費內容與金額」欄所示之日

    期，刷卡消費如前開欄位內所示之金額後，於消費後約2、3

    天左右，再於其位於新北市○○區○○路○○號之辦公室內，

    利用辦理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業務，有

    權限於職務上使用之電腦輸入機關代號、密碼及帳號後進入

    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之機會，分別於如附表「至國民旅

    遊卡檢核系統網站登錄休假日期」欄所示之日期，進入國民

    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後，以單獨（附表編號1、2、4）或於

    附表編號3、5各次以接續方式將其自身如附表所示未請休假

    之「交易日期」，在該系統之公務人員休假維護項下點按「

    新增休假」欄位以新增休假日；再於如附表「至國民旅遊卡

    檢核系統網站變更電磁紀錄日期」欄所示之日期，以單獨（

    附表編號1、2、4）或於附表編號3、5各次以接續方式將經

    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原檢核為不合格交易之消費，以人工審

    核認可補登點按補登欄位，將不合格交易勾選為合格交易。

    再於如附表「列印『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0I）

    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日

    期」欄所示之日期，以前開同一方式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

    統網站列印內容不實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

    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

    」，並登載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 00000I）機

    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清冊」、

    「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助費劃帳名冊」上，於在前開申請表

    、清冊及名冊蓋用其私章及職章，先後向承辦人林愛及臺北

    市環保局會計室、出納承辦人員提出行使，並據以核撥附表

    「核發金額」欄所示之國民旅遊卡補助費匯入吳怡賢之臺北

    富邦銀行雙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而詐領如附表

    所示5次共9筆消費補助，合計1萬9233元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等情，迭據被告於臺北市調查處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

    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認不諱（臺北市調查處卷第1頁至第2頁

    反面，偵查卷第8頁至第10頁、第20頁、第86頁至第87頁，

    原審卷第39頁反面至第40頁反面、第53頁反面、本院卷第39

    頁反面至第40頁、第79頁），並有證人林愛於臺北市調查處

    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證稱：臺北市環保局每一區隊會

    有專人負責國民旅遊卡業務，由每區隊承辦人以公務電腦進

    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新增登錄員工休假日，約一星

    期後，再上該網站列印員工「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

    表」，該申請表會顯示員工合格之消費日期與金額，承辦人

    再交給休假同仁親閱確認申請表無誤，由員工簽名或蓋章確

    認，之後於每月5、20日將所有員工之國民旅遊卡申請表造

    冊送局，由伊彙整與審核後，交給會計室審核並開立付款憑

    單，最後通知出納人員辦理撥款，出納人員會將員工撥款金

    額總表再交給會計室核對確認無誤後，由出納人員將國民旅

    遊卡補助費匯入請領員工個人薪資帳戶內。99年6月21日吳

    怡賢因經辦臺北市環保局水肥隊國民旅遊卡業務，向伊詢問

    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相關問題，於是伊進入系統幫她檢查，

    發現吳怡賢在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將水肥隊員工未休假日登

    錄為休假日，於是環保局水肥隊便全面清查該隊國民旅遊卡

    申請，發現吳怡賢於97、98、99年間，多筆個人未休假日的

    國民旅遊卡消費，擅自於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上將個人未休

    假日登錄為休假日，使如附表所示之消費共計1萬9233元，

第 3 頁



    變更為合格交易，據以請領國民旅遊卡補助，吳怡賢亦於99

    年8月19日將詐得之1萬9233元全數繳回等語（臺北市調查處

    卷第11頁至第12頁、偵查卷第9頁、第19頁至第20頁），及

    證人吳智豪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99年6月經人事室發現吳

    怡賢所請領之國民旅遊卡補助款有異常，因吳怡賢線上申請

    國民旅遊卡補助休假日期與她在水肥隊所申請之休假日不符

    ，99年9月間由伊本人詢問吳怡賢，她才坦承在國民旅遊卡

    電腦系統所輸入之休假日不實在，有詐領國民旅遊補助之事

    實，伊問她是否願意自首，她願意，於是在99年9月15日帶

    她去臺北市調查處自首等語（偵查卷第19頁），俱與被告上

    開自白內容相合。並有交易明細查詢－已通知撥款交易、臺

    北市環保局水肥二隊員工請假登記簿、臺北市環保局（0000

    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

    請表、臺北市環保局（000000000I）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

    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清冊、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助

    費劃帳名冊、臺北市環保局吳怡賢涉嫌詐領強制休假補助費

    一覽表、公務人員休假維護、註記不核發－表單、取消通知

    撥款、臺北市環保局98年6月12日北市環人字第09833906700

    號函及所附國旅卡休假補助費發放作業流程圖、臺北市環保

    局其他收入收據影本、單位代碼、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機關

    帳號/維護窗口異動申請表、傳真文件及附件、被告書立之

    悔過書附卷可稽（臺北市調查處卷第3頁至第10頁、第14頁

    至第21頁、第23頁至第42頁，偵查卷第12頁至第15頁、第23

    頁至第43頁、第45頁至第71頁、第95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

    23頁、第26頁、第34頁、第36頁）。足見被告前開不利於己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自可採信。

三、再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0條規定：「公務人員符合第7條休

    假規定者，除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外，每年至少應休假14

    日，未達休假14日資格者，應全部休畢。休假並得酌予發給

    休假補助。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

    ，酌予獎勵。每次休假，應至少半日。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

    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未予獎勵者，得累積保留至第3年實

    施。但於第3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棄。政務人員及民選地

    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假7日資格者，每年應給休假7日。但

    任職前在同一年度內已核給休假者應予扣除。其未休畢者，

    視為放棄。第一項休假補助之最高標準，由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會商銓敘部定之」。因此，強制休假補助費並非屬於公務

    人員之法定固定給與，亦非生活津貼或福利互助等權益事項

    ；且該項補助係為鼓勵公務人員從事休閒活動以調劑身心、

    增加工作活力，是公務員之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發給

    ，係限於公務員在休假旅遊期間內持卡消費之休假補助。而

    對於年假為14天以上公務人員而言，補助總額雖為每人每年

    合計1萬6000元。惟若非在強制休假期間刷卡消費，自無請

    領該強制休假補助之餘地，否則，國家逕予發放補助款予各

    該公務員即可，何庸以前開申領條件設限；更何況符合申領

    資格及消費條件之公務員亦非強制必須請領國民旅遊卡補助

    款，仍有自行決定請領與否之處分權，足見國民旅遊卡強制

    休假補助費之給付，非國家必然之義務，是以若不實申請補

    助而取得補助款，則該等款項當屬不法所得。查被告自國民

    旅遊卡制度實施後，即負責臺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員工國

    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業務，此經被告於原審準備程

    序時供承在卷（原審卷第40頁反面），而被告為本案犯行時

    ，已進入臺北市環保局服公職逾25年之久，對於前開公務人

    員申請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之相關規定與程序，應知之甚詳

    ，卻仍為附表所示5次不實申請補助，而取得合計1萬9233元

    之強制休假補助費，可見被告確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

    物之犯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科刑及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罪，其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

    之一切事機，予以利用者而言，其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

    之事機，固不論矣，即使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亦應

    包括在內，「要不以職務上有最後決定權者為限」（最高法

    院95年度臺上字第7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貪污治罪條例

    性質上乃刑法之特別法，自應優先於刑法適用。且貪污治罪

    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就詐取財物之要件而言，與刑法第33

    9條第1項詐欺罪相同，均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次按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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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以文書論，刑

    法第22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之公

    務人員休假維護檔案之休假日期，係以電磁方式儲存及顯示

    ，自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電磁紀錄，為準文書，被告將如

    附表所示未請休假之「交易日期」，新增為休假日而將此不

    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公務

    人員休假維護）之電磁紀錄上，即屬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事項

    於職務上所掌之準公文書。再按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

    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係為保護

    電腦使用之安全，故被告吳怡賢固有權於其職務上使用之電

    腦輸入機關代號、密碼及帳號後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

    站，然被告逾越職權目的及範圍之使用，將國民旅遊卡檢核

    系統原檢核為不合格交易之消費變更為合格交易，仍屬無故

    。是被告利用辦理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

    業務，有權限於職務上使用之電腦輸入機關代號、密碼及帳

    號後進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之機會，將未請休假日期

    新增為休假日，以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準公文

    書，另無故變更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內原屬正確之電磁

    紀錄，使前開持國民旅遊卡消費之不合格交易變更成符合申

    請國民旅遊強制補助之合格交易，再自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

    網站中列印內容不實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

    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

    」，並將上開不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消費資訊

    之不實事項，登載在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000000000I）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

    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清冊」、「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助費劃

    帳名冊」上後，並在前開申請表、清冊及名冊蓋用其私章及

    職章而完成前開職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製作，再先後向臺北

    市環保局人事室、會計室與出納承辦人員提出而行使該等登

    載不實之公文書，致臺北市環保局人事室、會計室及出納室

    承辦人員陷於錯誤，將如附表「核發金額」欄所示之國民旅

    遊卡補助費匯入被告之薪資帳戶內，核被告前開所為，均係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

    詐取財物罪、刑法第361條及第359條之無故變更公務電腦之

    電磁紀錄罪、及第216條、第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

    罪。起訴書犯罪事實雖僅記載被告將不實休假日登載於公務

    人員強制休假補助申請表內，然依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

    之建置，各單位負責該項業務之公務員，須於各單位員工申

    請國民旅遊卡休假日後，在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公務

    人員休假維護）新增登錄員工休假日，該國民旅遊卡休假資

    料始顯示於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檔案中，已如前述，是被告

    就將其如附表所示未請休假之「交易日期」，新增為休假日

    而將此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

    （公務人員休假維護）之電磁紀錄上，即屬登載不實之事項

    於職務上所掌之準公文書，惟此部分，與起訴事實所載之犯

    罪事實，有實質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

    予併審；又起訴書漏未起訴附表編號3之「99年2月5日（星

    期4）體育用品業消費3988元」，而認被告係詐領5次共8筆

    合計1萬9233元之強制休假補助費云云。惟被告確於如附表

    「交易日期/消費內容與金額」欄所示之非休假日，刷卡消

    費如前開欄位內所示之金額，此業據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

    供認無訛（原審卷第39頁反面），復有臺北市環保局吳怡賢

    涉嫌詐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一覽表在卷可佐（臺北市調查處卷

    第14頁），而檢察官起訴被告詐領強制休假補助費用等之犯

    行，並未包括附表編號3所示「99年2月5日（星期四）體育

    用品業消費3988元」部分，嗣經原審蒞庭檢察官提出起訴事

    實附表，猶未論及此部分（原審卷第53頁、第61頁）。從而

    ，檢察官雖漏未起訴附表編號3所示「99年2月5日（星期四

    ）體育用品業消費3988元」部分，然此既與已起訴部分具有

    實質上一罪關係（詳如後述），自屬起訴效力所及，均得併

    予審理論究。另查，被告於如附表編號3、5之「至國民旅遊

    卡檢核系統網站登錄休假日期」欄所示日期，先後2次、4次

    （原判決誤載為3次），將均未申請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之

    98年2月3日及5日、99年3月31日及同年4月8日、14日之不實

    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公務人

    員休假維護）之電磁紀錄上；及被告各次所製作之「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

    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000000000I）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

    補助費清冊」、「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助費劃帳名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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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於如附表編號3、5之「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變更

    電磁紀錄日期」欄所示日期，先後2次、4次，將經國民旅遊

    卡檢核系統原檢核為不合格交易之消費變更為合格交易，均

    各係基於單一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無故變更公務電腦電磁紀

    錄之犯意，於密切接近時地實施數登載不實、變更公務電腦

    電磁紀錄之行為，各侵害同一法益，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

    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均應為接續犯，

    為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86年臺上字第3295號判例意旨參照

    ）。再查，被告將其如附表所示未請休假之「交易日期」之

    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網站（公務

    人員休假維護）之電磁紀錄上，乃被告製作內容不實之「臺

    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

    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階段行為；此與如附表

    所示之各次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其進而行

    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復查，被告如附表所示

    以無故變更公務電磁紀錄之方式，及5次（含包括一罪部分

    ）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向臺北市環保局提出請領強制

    休假旅遊補助，使不知情之各級單位承辦人員審核後准予發

    給被告國民旅遊卡補助費，是此部分之各次犯行均分別基於

    單一犯意，經核應各屬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俱為想像競合

    犯，均各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利用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罪處斷。被告5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行

    ，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復查，被告於99年

    8 月19日自動繳交其因前開犯罪所得1萬9233元，再於同年9

    月15日向臺北市調查處自首並接受原審之裁判，此有臺北市

    環保局其他收入收據影本、被告於臺北市調查處之調查筆錄

    附卷可憑（臺北市調查處卷第41頁至第42頁，偵查卷第58頁

    、第95頁至第96頁，原審卷第26頁），應俱依貪污治罪條例

    第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本件所犯5次貪污

    治罪條例第5條第2項之罪，各次所獲不法利益金額分別為

    359 元、5722元、1萬02 78元、770元、210 4元，共計1萬

    9233 元，已如前述，其各次利用職務機會詐得之財物均在5

    萬元以下，且依一般社會通念，經審酌被告貪污舞弊之手段

    平和、未依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發放相關規定辦理該費

    用請領之型態、戕害吏治程度及對社會秩序與風氣之影響等

    一切情節，認被告本案各次犯罪情節輕微，俱應依貪污治罪

    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均應依刑法第70條之規

    定遞減之。

二、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而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第8條第1項前段、第12條第1項、第17條，刑法第11條

    前段，第216條、第213條、第361條、第359條、第55條、第

    51條第5款、第8款、第10款、第37條第2項、第74條第1項第

    1款、第5項，並審酌被告前為臺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辦事

    員，並於97年12月至99年7月間，負責辦理該隊員工國民旅

    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業務，係依據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竟利用職務之

    機會，無故變更公務電磁紀錄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以

    詐領國民旅遊卡補助款項，已對公務員之廉潔形象產生損害

    ，是其該等行為本應予以嚴懲，惟念被告前無犯罪紀錄，且

    服公職期間曾因工作辛勞得力經臺北市環保局多次獎勵，此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於臺北市環保局任職內之所有

    獎懲文件在卷可參（原審卷第6頁，偵查卷第98頁至第110頁

    ），足認其素行良好，品行尚佳，並於犯後自首及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態度良好，甚有悔意，暨衡諸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危害

    及所獲上揭不法利益金額非鉅、檢察官具體表示同意從輕量

    刑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5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犯

    行，均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並俱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

    定，宣告褫奪公權1年，暨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及就所宣

    告褫奪公權最長期執行1年，以資懲儆。又被告前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附卷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尚知所悔悟，則

    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罰宣告之教訓後，當已知所警惕，信

    無再犯之虞，原審斟酌一切情事，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3年，

    以啟自新。另說明依刑法第74條第5項之規定，緩刑之效力

    不及於從刑。再查，被告犯罪所得共計1萬9233元，已於99

    年8月19日全數繳回予臺北市環保局，此有臺北市環保局其

    他收入收據影本附卷可考（偵查卷第58頁、第95頁至第96頁

    ，原審卷第26頁），自無庸再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第1項

第 6 頁



    規定，為追繳沒收之諭知；至內容不實之「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0000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

    休假補助費申請表」、「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0000000

    0I）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清

    冊」、「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助費劃帳名冊」，固為因犯罪

    所生及供被告犯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因均非屬被告所有，

    自不應併予宣告沒收，均併此敘明。被告雖以因病纏身，為

    照護罹癌父母，嗣於2月內痛失雙親等為由，請求依刑法第5

    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

    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亦即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

    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於法律上已別無其他應減輕或

    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

    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之父母先後於98年5月21日、同

    年7月21日死亡，及被告身患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等情，

    固有被告之父吳正雄、母吳林錫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臺

    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員工請假登記簿（98年）、亞東紀念

    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在卷可參（偵查卷第32頁至第33頁

    、原審卷第32頁、第47頁、第112頁至第113頁），然被告並

    非家中獨生女，仍有2個姐妹及1弟，其女施美宇為00年0月

    00日生，早已成年並有謀生能力；且被告自70年12月16日起

    至100年7月16日退休止，擔任公職近30年，其退休前之月薪

    資總額為5萬2370元（其中尚有優惠存款1萬元），名下擁有

    不動產及投資，其於98年間之財產總額高達181萬7625元（

    含薪資所得77萬0493元）；而被告之房屋擔保貸款金額現剩

    餘55萬9503元，每月攤還本息合計僅5530元；合會部分為被

    告自主發起，於101年8月1日期滿等情，有被告之全戶戶籍

    資料查詢結果、被告及其女施美宇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

    明細表、戶口名簿、臺北市環保局水肥處理隊薪資單、被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存摺、會單、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00

    年7月25日新北板地資字第1000012512號函及所附土地建物

    登記謄本、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三興分行100年8月3日合金三

    興字第1000002657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附卷可稽（原審卷第

    63頁至第99頁、第101頁至第103頁第117頁至第120頁、第12

    6頁至第127頁、第130頁至第137頁），足見被告之經濟狀況

    尚可，亦無親屬待被告扶養照顧，且被告於父母喪後逾8月

    之99年3月至4月間，仍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益徵被告

    所為本案犯罪，並非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自與刑法第59條之規定意旨未合。又被告

    雖以自首並已繳回所得，犯罪情節輕微，及檢察官對量刑意

    見等，請求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免除被告

    之刑云云。然被告身為公務員，不思廉潔自持，竟利用職務

    之機會，無故變更公務電磁紀錄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

    以詐領國民旅遊卡補助款項，此等行為，業已對公務員之廉

    潔形象產生損害，衡之被告之經濟狀況尚可，卻仍罔顧法紀

    ，不依法定程序請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自97年12月

    22日起至99年4月21日止，先後5次為本件犯行，嗣因實際請

    休假紀錄與其請領強制休假旅遊補助日期不符遭林愛發覺後

    ，始坦承犯行及於99年8月19日報繳犯罪所得，再於同年9月

    15日向臺北市調查處自首，已如前述。是參酌前開各情，認

    對本件被告以宣告如主文所示之刑為適當，不宜逕為免刑之

    宣告，均附此敘明。核其認事用法，洵無違誤，量刑亦屬妥

    適。被告上訴，或以原審未從輕量刑、或以宣告褫奪公權影

    響其退休後權益、或以願從事公益捐款請求免刑等詞而指摘

    原判決不當。惟查，上訴意旨所指均經原判決於理由中詳予

    論述說明綦詳，俱如前述，被告上訴仍執前開相同陳詞而漫

    指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秀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黃瑞華

                                      法  官  陳恆寬

                                      法  官  高玉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淩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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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6千萬元

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

（破壞電磁紀錄罪）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61條

（加重其刑）

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

附表：

 ┌──┬─────────┬─────────┬─────────┬────┬────────────────┬───────┬──────┐

 │編號│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交易日期/消費內容 │核發金額│㈠列印「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37│行使公務員登載│撥款日期    │

 │    │統網站登錄休假日期│統網站變更電磁紀錄│與金額（新臺幣）  │（新臺幣│  0000000I）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不實文書日期  │            │

 │    │                  │日期              │                  │）      │  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              │            │

 │    │                  │                  │                  │        │  日期                          │              │            │

 │    │                  │                  │                  │        │㈡製作「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37│              │            │

 │    │                  │                  │                  │        │  0000000I）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符合│              │            │

 │    │                  │                  │                  │        │  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清冊│              │            │

 │    │                  │                  │                  │        │  」、「水肥二隊國民旅遊補助費劃│              │            │

 │    │                  │                  │                  │        │  帳名冊」日期                  │              │            │

 ├──┼─────────┼─────────┼─────────┼────┼────────────────┼───────┼──────┤

 │ 1. │97年12月22日至同月│97年12月22日至同月│97年12月22日（星期│359元   │97年12月25日                    │97年12月25日  │98年1月13日 │

 │    │25日間之某日      │25日間之某日      │一）農特產及手工藝│        │                                │              │            │

 │    │                  │                  │品業消費438元     │        │                                │              │            │

 │    │                  │                  │                  │        │                                │              │            │

 ├──┼─────────┼─────────┼─────────┼────┼────────────────┼───────┼──────┤

 │ 2. │98年1月22日至同2月│98年1月22日至同年2│98年1月22日（星期 │5,722元 │98年2月10日                     │98年2月10日   │98年2月24日 │

 │    │10日間之某日      │月10日間之某日    │四）體育用品業消費│        │                                │              │            │

 │    │                  │                  │5,722元           │        │                                │              │            │

 ├──┼─────────┼─────────┼─────────┼────┼────────────────┼───────┼──────┤

 │ 3. │98年2月3日至同月19│98年2月3日至同月19│98年2月3日（星期二│1萬0,278│98年2月19日                     │98年2月19日   │98年3月11日 │

 │    │日間某日          │日間某日          │）旅行業消費3萬2,0│元      │                                │              │            │

 │    │                  │                  │00元              │        │                                │              │            │

 │    │                  │                  ├─────────┤        │                                │              │            │

 │    │                  │                  │99年2月5日（星期四│        │                                │              │            │

 │    │                  │                  │）體育用品業消費3,│        │                                │              │            │

 │    │                  │                  │988元             │        │                                │              │            │

 ├──┼─────────┼─────────┼─────────┼────┼────────────────┼───────┼──────┤

 │ 4. │99年2月23日至同年3│99年2月23日至同年3│99年2月23日（星期 │770元   │㈠99年3月18日                   │99年3月22日   │99年4月2日  │

 │    │月18日間之某日    │月18日間之某日    │二）餐飲業消費770 │        │㈡99年3月22日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5. │99年3月31日至同年4│99年3月31日至同年4│99年3月31日（星期 │2,104元 │㈠99年4月20日                   │99年4月21日   │99年4月27日 │

 │    │月20日間之某日    │月20日間之某日    │三）餐飲業消費462 │        │㈡99年4月21日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99年3月31日（星期 │        │                                │              │            │

 │    │                  │                  │三）餐飲業消費258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99年4月8日至同月20│99年4月8日至同月20│99年4月8日（星期四│        │                                │              │            │

 │    │日間之某日        │日間之某日        │）餐飲業消費1,225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99年4月14日至同月2│99年4月14日至同月2│99年4月14日（星期 │        │                                │              │            │

 │    │0日間之某日       │0日間之某日       │三）餐飲業消費159 │        │                                │              │            │

 │    │                  │                  │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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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5筆詐領金額合計：1萬9,233元                                                                                                           │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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